湖州师范大学校外导师招生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：湖州师范大学 (学位点),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(校外导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)

丙方：(校内导师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,      丁方：(学生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湖州师范大学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****年师生双选工作已经结束，乙方作为甲方校外导师招收了  ****   级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            同学。根据我学科实际情况，为更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，经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. 乙方在甲方招收的研究生学籍属湖州师范大学，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最新的学科（领域）培养方案，为研究生制定学习计划，指导研究生选课。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对研究生进行培养、管理和就业指导，指导其完成各培养环节。研究生课程学习在甲方完成，研究工作跟随乙方进行，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在甲方进行，由湖州师范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并受理其学位申请。
2.研究生在学期间由乙方指导的科研成果，需满足甲方毕业生达到的最低要求：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，在读期间应依照生物与医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完成相应学术成果，成果需以湖州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其他成果署名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3. 研究生在甲方期间，甲方负责其住宿、实验、安全、思想政治教育、研究生助学金、日常管理等由甲方负责，期间丙方负责丁方的日常学术指导等事务；研究生在乙方期间，乙方应该按照乙方单位的要求负责研究生住宿、实验、安全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助研津贴、日常管理及就业（创业）指导等，乙方需要给丁方购买医疗及人身意外等保险，研究生各种关系仍保留在甲方，且享受甲方研究生同等待遇。
4. 研究生应遵守甲方和乙方所在单位的有关规定，休学、退学、延期或提前毕业等，应经甲乙双方同意。
5.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研究生学院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
月
日
丙方：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：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
月
日
